
乐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乐山市生态环境领域市与县（市、区）
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区、市、县、自治县人民政府，市级各部门：

《乐山市生态环境领域市与县（市、区）财政事权和支出责

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》已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

实际认真贯彻执行。

乐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3 年 3 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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乐山市生态环境领域市与县（市、区）
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

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、省政府有关决策部署，为贯彻

落实《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四川省生态环境领域省与

市县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川办发

〔2021〕30 号）精神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现就生态环境领域市与

县（市、区）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制定如下实施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学

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以及中央

经济工作会议精神，认真落实省委、市委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和生

态环境保护的决策部署，科学界定市与县（市、区）生态环境领

域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，建立权责明晰、财力协调、区域均衡的

市与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关系，形成稳定的市与县（市、区）政府

事权、支出责任和财力相适应的制度，为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

战，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，推进美丽乐山建设，筑牢长江上游

生态屏障提供有力支撑。

二、主要内容

（一）生态环境规划制度制定。

将全市性生态环境规划、跨县（市、区）生态环境规划、跨

县（市、区）重点流域生态环境规划、市级应对气候变化规划（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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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）制定，确认为市级财政事权，由市级承担支出责任。

将其他生态环境规划制定事项，确认为县级财政事权，由县

（市、区）承担支出责任。

（二）生态环境监测执法。

1.生态环境监测。

将市级生态环境监测网的建设与运行维护，市级开展的生态

环境质量监测、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监测、温室气体排放监测、重

大环境问题专项调查性监测、环境执法监测、环境事故应急监测、

预警预报监测等事项，确认为市级财政事权，由市级承担支出责

任。

将县级生态环境监测网的建设与运行维护，县级开展的生态

环境质量监测、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监测、温室气体排放监测、重

大环境问题专项调查性监测、环境执法监测、环境事故应急监测、

预警预报监测等事项，确认为县级财政事权，由县（市、区）承

担支出责任。

将国家、省级、市级生态环境监测网络的站房用地、站房建

设或租赁、站房及配套设施维护、安全保障、电力供应、网络通

讯、防雷检定和出入站房等运行条件保障，环境事故应急监测、

重大生态环境专项调查监测、温室气体排放监测等事项，确认为

市县财政共同事权，由市与县（市、区）分别承担支出责任。

2.生态环境执法检查与稽查。

将市级生态环境法律法规和全市性政策、重大规划等执法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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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评价、评估，全市性的生态环境执法检查、跨县（市、区）相

关环境纠纷及重大案件调查处理，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落实情况稽

查，市级行政权力责任清单范围内的生态环境执法等事项，确认

为市级财政事权，由市级承担支出责任。

将县（市、区）级政策、规划等执行情况评价、评估,县（市、

区）级行政权力责任清单范围内的生态环境执法，县（市、区）

级生态环境执法检查等事项，确认为县级财政事权，由县（市、

区）承担支出责任。

（三）生态环境管理事务与能力建设。

将市级权限内区域规划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及事中

事后监管，排污许可证、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相关工作，全市

性入河排污口设置管理，全市性重点污染物减排和环境质量改善

等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，全市性生态保护修复的指导协调

和监督，全市性辐射安全监督管理，全市性生态环境系统人才队

伍建设及能力建设，全市性生态环境宣传教育、生态环境信息发

布，全市性控制温室气体排放。市级环境应急物资储备库建设，

市级生态环境普查、统计、专项调查评估和观测等事项，市级环

境信息化建设与运维，市级迎接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和“回头看”，

市级移动源排污监管等事项，确认为市级财政事权，由市级承担

支出责任。

将县级权限内区域、规划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及事

中事后监管，排污许可证、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相关工作，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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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入河排污口日常监督管理，县级重点污染物减排和环境质量改

善等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，县级生态保护修复的指导协调

和监督，县级辐射安全监督管理，县级生态环境普查、统计、专

项调查评估和观测等事项，县级迎接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和“回头

看”，县级控制温室气体排放，县级移动源排污监管，县级生态

环境系统人才队伍建设及能力建设，县级生态环境宣传教育、生

态环境信息发布，县级环境信息化建设与运维，县级环境应急物

资储备库建设等事项，确认为县级财政事权，由县（市、区）承

担支出责任。

将生态文明示范市创建事项，确认为市县财政共同事权，由

市与县（市、区）分别承担支出责任。

（四）环境污染防治。

将放射性污染防治,影响较大的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、跨

区域和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等事项, 确认为市县财政共同事权，

由市与县（市、区）分别承担支出责任。市级统筹中省转移支付

资金，对重点流域、重点区域等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方面给予支

持。

将土壤污染防治、农业农村污染防治、固体废物污染防治、

化学品污染防治、地下水污染防治以及区域性大气污染防治、水

污染防治,确认为县级财政事权,由县（市、区）承担支出责任。

市级统筹中省转移支付资金给予支持。

将噪声、光、恶臭、电磁辐射污染防治等事项,确认为县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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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政事权,由县（市、区）承担支出责任。

（五）生态环境领域其他事项。

将研究制定生态环境领域市级法规、规章、政策、标准、技

术规范等事项，确认为市级财政事权，由市级承担支出责任。

将研究制定生态环境领域县级政策、标准、技术规范等事项，

确认为县级财政事权，由县（市、区）级承担支出责任。

三、配套措施

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。市县（市、区）各级有关部门（单位）

要充分认识推进市与县（市、区）生态环境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

责任划分改革工作的重要性，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

院、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上来，加强组织领导，

切实履行职责，密切协调配合，确保改革顺利推进。

（二）强化责任落实。市县（市、区）各级政府要严格落实

支出责任，坚持将生态环境作为财政支出的重点领域，根据本方

案确定的市与县（市、区）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，按规定做

好预算安排，切实履行支出责任。要调整优化资金使用方向，提

高资金使用绩效，支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，不断满足人民日益

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。

（三）强化协同推进。生态环境领域市与县（市、区）财政

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既是财税体制改革的有机组成，也是生

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，市县（市、区）各级各部门（单位）

要将生态环境领域市与县（市、区）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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革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、垂直管理改革等紧密结合、统筹推进，

形成改革良性互动，协同促进的新局面。

本方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


